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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銀行業，過去常為人所稱羨的行業，進入銀行工作，等同於取得了所

謂的「金飯碗」，終生無慮。然而，近年來銀行業這個表面風光的行業，

隨著總體金融環境的迅速變化，國內的金融體制做出重大的變革，以因應

時代潮流的衝擊，而銀行內部的人事體制深受這波「金融改革」的衝擊。 
 

近年來，金融合併案層出不窮，對於銀行人事體制造成極大地變動，

同時金融業者為降低人事成本的方式，對下，以大量的臨時性勞動力取

代，對上，便朝這群處於銀行經理人開刀，因此，除了銀行櫃台前的小職

員、單位主管勞動權益或工作權受到嚴重影響外，不少身份、地位頗高的

分行經理及部處首長也難以脫離這風暴範圍全身而退，皆有可能面對飯碗

隨時不保的危機。一般行員若遭受解僱時仍可受到勞動法令之保障，而銀

行經理層級以上之人員，脫離勞動法令的保護，昔日風光一時，如今卻可

能任由企業組織之宰制，工作權益並不受到保障。 
 
想當然爾，每個人都樂見自己、欽羨他人升遷高就，銀行經理表面上

職稱風光，薪資報酬似乎變得更為優渥，然實質上，工作權益卻幾乎脫離

了我國所有勞動法令的保障，令這些經理人陷入兩難的困境，在升遷歡樂

的背後，隱含著必須拋棄過去勞動法令保護的風險，而公司更可脫離照

顧、保護義務的枷鎖。在銀行業中，“理＂字級的職位相當廣泛，包括總

經理、協理、經理、副理及襄理，根據許多銀行組織規則與銀行工會章程

皆將經理層級以上之人員被視為經理人身份，排除在勞工範疇之外，事實

上，平常處於銀行中階經理人需聽從銀行高層之指示，在經濟上大多亦非

為自身營業而提供勞務，僅因銀行授權而賦予與一般勞工稍大之職權，或

是負有管理營運、勞工之責，雙方一旦發生權益爭議或糾紛時，在身分認

定上往往是「灰色地帶」，成為雙方攻防的重點，如以我國勞工主管機關

之認定方式，經民法、公司法程序選任者，這些所謂經理人員的工作權益

是沒有法令保障之依據，同時又非為工會會員身分，工會欲為其爭取權

益，介入協助的空間極為有限，而期待經理人團結集體爭取權益無非是緣

木求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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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經理人長期以來都給予人們極度專業的形象，為公司謀取最大的利潤

與成功，一個成功的企業幾乎皆因經理人的策略獲得成效，被稱為經理人

的主管人員亦為許多基層勞工戮力以得的職位，不但對組織內部具有權

力，對外又可代表公司，好不風光。然而，我國法律不論在民法、商事法

範疇，對於經理人義務多有要求，卻鮮見對其權益保障之規定。 
 

在經理人認定資格上，即使勞委會認為非經由民法、公司法認定之經

理人，乃屬適用勞基法之勞工，仍待實質認定，故一旦發生勞資爭議時，

尚須經由法院審判才能確認是否為委任關係抑或勞雇關係，導致經理人面

臨工作權益爭議時，只得走上訴訟一途，無其他救濟途徑，曠日費時；而

司法單位對委任契約關係與勞動契約關係的態度，無併存之可能，當勞工

同意升遷而合意與終止兩造之勞動契約，並經法定程序成為經理人，自然

為委任關係，脫離勞基法之適用範圍，而依民法、公司法之委任、經理人

等相關法令，因升遷而合意終止勞動契約，並無違反勞基法，除非終止契

約或訂立委任契約時另有約定，否則事後請求資遣費時，無法源依據。以

致由勞動關係轉換為委任關係，對於勞動者亦存在工作權益保障上的威

脅，根據民法第五百四十九條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

任契約。…」，相對於勞動基準法對終止契約行為對雇主有明確之限制，

當勞動者與雇主成為委任關係時，法令上對勞動者契約關係之保障顯然薄

弱許多。 
     

從上述的情形中，不難發現處於委任契約關係及勞動契約關係之間的

經理人，由於身份上的模糊，導致權利義務上隱含各種問題。在學界上，

勞工身分認定的相關探討甚為熱烈，但至今對其認定內容的方式與標準尚

未達成一致，雖然委任關係與勞動關係，勞工行政主管機關早已提出相關

解釋，經民法、公司法任用程序之經理人並非勞工，然在一件中興銀行分

行經理給付工資訴訟案中，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判決將過去被視為委任

關係的銀行分行經理（公司法經理人），認定為勞工身分，法院似乎對過

去沿用的認定方式，出現了突破性的看法。 
 
因此，從深具科層體制特色、『理』字輩管理人員甚多的銀行產業進

行研究，除了觀視現今變動劇烈的銀行產業，如何影響銀行業經理人員的

權利，而探索這些銀行各層級經理人員權利義務之差異及契約關係，從而

重新探討我國經理人契約性質及其勞工身分認定的問題，不但是學術界及

實務上鮮見的議題，頗有吾人加以探討、研究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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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我國實務上，習慣以職銜或職稱作為身份上之判斷，並作為企業組織

中職權範圍之界定依據，然因法律規定經理人為委任關係，有著與一般勞

工不同之身分與責任，並不受到勞動法令之保障，也因此實務中，有些企

業為逃避雇主義務，而將勞工調任為所謂的「經理」，卻名不符實，又有

些勞工根據法令規定被拔擢為經理人身份，殊不知與公司已成為委任關

係，工作權不再受到勞動法令的保障，等到因故被公司解職，事後欲爭取

相關勞動權益，卻因非勞工身份而敗訴。如此的法律環境，使得我國經理

人的概念模糊，並有被濫用之虞，造成許多認定上的爭議，使許多勞工權

益上受到損害。 
 
本篇論文之研究目的欲探求銀行業經理人的契約關係為何，在瞭解契

約關係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為其勞務性契約的類型及其性質，不同的勞務

契約類型將影響雙方當事人的權利義務及社會意義，故本文研究重心首重

於經理人之契約類型。其次，從銀行業經理人工作現況與工作條件之經驗

中，以瞭解其職權運作之實際情況，並且當銀行業經理人執行職務，具備

裁量自由之程度，另一方面觀察這些經理人具備勞工「從屬性」之有無與

程度，此外，進一步瞭解銀行經理人實際遭遇到何種工作權益的問題，將

實務研究發現加以統整，以銀行業的訪談經驗作為其「從屬性」與「裁量

自由」加以分析，希望逐步釐清我國經理人之概念及其契約結構，探求是

否有其他勞務性契約之適用可能，如：勞動契約，重新思考經理人契約關

係，提供我國在相關勞工法制對勞工認定的範疇不同的觀點，也冀望勞動

法制朝向較廣義之方向修改，以較客觀的方式認定勞工身份，以確保勞工

升遷中，仍得維護自身工作權益，使職涯生活能夠多一層保障。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文先以文獻探討作為開展，國內學者對於經理人身份之定義多有討

論，尤其以「從屬性」、「指揮命令程度」或「自主裁量程度」等角度切入，

學者們各有其主張及見解，並於論文中予以整理。其次，探討現今我國行

政機關對經理人的認定方式，最後分析法院判決，蒐集過去經理人與企業

組織間所發生勞動權益爭議之相關法院判決，進而彙整這些法院判決中之

爭議點，歸納過去與現在司法機關對經理人之態度與判決依據。 
 

此外，文獻探討與法院案例分析若僅就書面及學理上的探討，無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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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實際工作現況及態樣呈現，故本文欲以使用質性研究中的深度訪談

法作為補充，實際訪談銀行經理層級及其他相關主管人員，瞭解其工作內

容、型態，及與銀行間之契約關係，並將訪談內容與發現歸納、整理與分

析，希望從實務面及學理面，使經理人相關問題之討論更為完整。 
     

本文雖運用深度訪談法，盡可能描述銀行業經理人的現實情況，但由

於每家銀行間組織層級及內部管理制度各有差異，然礙於這些銀行經理人

層級相當高，訪談上有其進入之障礙，無法進入每家銀行進行調查，亦無

法針對每位階層的經理人進行訪談，使得訪談個案的人數有限，無法完成

我國整體銀行產業的調查及統計，實為筆者研究上最大的遺憾，但仍抱持

不懈的研究精神，見微知著，盡力使調查研究及本篇論文益臻完善。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的寫作架構（參見圖 1-1）如下： 

 
圖 1-1：研究架構圖 

 

緒  論 

總體銀行業背景與人事

制度問題 

經理人法制與理論探討 銀行業經理人實務訪談 

訪談發現與綜合討論 

結  論 

 
 
 
 

 4



第壹章  緒論 

第壹章 緒論 
 
介紹本文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並在此章說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研

究目的及研究架構。 
 
第貳章  我國銀行業總體環境概況 
 

本章主要介紹我國銀行產業固有問題，以及近年來我國銀行業改革政

策，及其衍生之問題，更重要的是金融改革如何造成銀行人事制度的變

動，銀行業勞動結構的變化，觀視銀行經理人工作權益及固有權利將造受

何種影響。 
 
第參章  我國經理人法制之探究 

 
本章屬於文獻探討的部份，先就我國民法及公司法上之「經理人」相

關定義與法令規定進行討論，隨後將學術界、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對於如

何認定為「勞工性」、「從屬性」加以呈現，最後提出一般勞工與委任經理

人工作權益等法令適用上有何種差異及問題。 
 
第肆章 我國銀行業經理人實務訪查 

 
本章主要以實際訪談銀行經理人，其身份限制以工會章程對於工會會

員資格條件作為參考，本文所稱經理人係為企業依公司法委任之「經理

人」，限縮於總行業務部門主管、分行經理等中階經理人員、副理以下，

襄理以上層級之人在內，瞭解並整理處於銀行委任層級內等經理人員及勞

動身份人員實際工作情況、條件待遇與問題之差異性，最後訪問一家銀行

工會，以其瞭解銀行工會對於經理人之態度，其勞動權益如何保障之問題。  
 
第伍章  訪談發現與相關問題探討 

 
首先，利用幾項「從屬性」之標的，剖析本文所進行之訪談案例，在

銀行的委任層級內，這些銀行經理人即使經過公司法或銀行委任程序，與

銀行成為委任關係，探求實務上是否存在某種程度的「從屬性」，受到雇

主的制約。其次針對中興銀行經理人給付薪資案的法院判決，並進一步評

析該判決的依據與見解，希望從中探求實務與法院判決的異同，瞭解現今

法院判決對於經理人之見解有何種改變。 
 
從研究發現獲得我國銀行業實務經驗後，藉由我國經理人在勞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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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問題檢視我國勞動法制應調整之方向，並透過其他先進國家之觀念，

提供我國寶貴之經驗，此外，反思我國對於經理人契約關係長久視為「委

任契約」之見解，進行各方面之討論，希望藉由本章之討論，使得在勞動

法令上獲得保障之可能，達到本文之研究目的。 
 
第陸章  結論 

 
本章將歸納整理全篇論文之重點與問題，提出相關建議，希冀能夠提

供實務上或是法律上思考的空間，以及未來相關研究之方向，以期對於勞

工或經理人權利上的維護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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